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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第十一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于 2020年 4月 1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4月 23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 6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禄征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如下事项： 

1、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公司 2019 年度业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3,745,480.01元（合并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 9,890,111.67元）,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453,224,112.93元，减本年度内派发

的 2018 年度普通股股利 15,840,247.45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491,129,345.49元；拟

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16,804,949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

税），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6,336,098.98 元；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

484,793,246.51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04号） 

公司独立董事祖国丹先生、邰武淳先生、刘友庆女士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为了规范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变更不对 2019年 1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

及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

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会计政策变更将对公司部分业务的收入

确认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

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05号） 

公司独立董事祖国丹先生、邰武淳先生、刘友庆女士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公司关于用自有资金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的议案 

为了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提升自有流动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公司经营现状和 2020

年度工作安排，公司拟用自有周转资金进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为此，提请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在贰亿元的额度内决定上述短期金融产品投资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0年度经营状况及增加营运资金的需要，考虑宏观环境对资金面的影

响，为公司及时获得授信支持，继续向以下银行申请授信：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壹亿

伍千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向北京

银行申请叁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向华



夏银行申请叁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以上综合授信使用范围涵盖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授信期限为壹至叁年。本公司将具体结合资金使用情况，在取得授信的银行办理各种

期限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公司运行需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公司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19年度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该所遵

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2020 年度公司

董事会拟继续聘任该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聘期壹年。审计费用拟定为人民币玖拾柒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陆拾柒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叁拾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06号） 

公司独立董事祖国丹先生、邰武淳先生、刘友庆女士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审议公司关于继续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盛兴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进行“城乡世纪广场”项目的

商业开发，通过商业开发获得商业地产并进行商业综合体经营。项目商业部分运营业

态为购物中心。为支持项目的后续发展及有效节约资金成本，本公司将继续以自筹资

金在陆亿伍仟万元人民币额度内为该项目提供阶段性支持，其中划分给北京国盛兴业

投资有限公司肆亿伍仟万元人民币额度，北京城乡世纪企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贰亿元

人民币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审议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审议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段志辉先生（简历见附件）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公司第九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祖国丹先生、邰武淳先生、刘友庆女士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15、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和《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保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北

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北京城

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 1、2、3、4、6、8、9、12、13、15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附：段志辉先生简历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5 日 

 

附件： 

段志辉先生简历 

段志辉先生，1974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武警某部排长、副

政治指导员；解放军原第三〇二医院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组织科副科长、科长；原

总后勤部政治部干部部正团职干事；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工作局兵员和文职人员

处副师职干事。 


